全国中医药新媒体联盟章程

第一章  总则
第一条  联盟性质：本组织全名是“全国中医药新媒体联盟”，以全国中医药类新媒体为主体的学术活动组织。
第二条  联盟目的：为全国中医药类机构搭建一个交流沟通、资源共享的新媒体活动平台。
第三条  联盟宗旨：联合全国中医药类新媒体，规范中医药行业资讯、养生科普内容传播，营造良好的中医药舆论环境。

第二章  成员
[bookmark: _GoBack]第四条  成员资格：中医药管理部门，与中医药相关媒体，公立中医医院/民族医医院，民营中医院及医馆、诊所，中药企业，中医药自媒体企业等均可加入，成员须遵守本联盟章程。
第五条  联盟不向成员单位收取会费。
第六条  成员的权利与义务
  权利
（一）获取参加本联盟的培训班和举办的活动资格。
（二）可获取联盟内资源，视情况选择有偿或无偿资源。
（三）成员类别不同，可享受的资源不同。
（四）成员单位可以优惠价格享受新媒体相关培训及有关活动。
（五）成员单位获发联盟成员证书，单位负责人可推荐成为联盟理事。
（六）向秘书处提出意见或建议。
  义务
（一）遵守本联盟章程，接受本联盟领导。
（二）联盟成员微信号每季度为联盟至少提供一篇原创中医科普文章。
（四）积极参加本联盟组织的活动，每年不少于一次，如果两年内未参加联盟任何活动，视同自动退出。
（五）对外积极树立本联盟的良好形象，为联盟的发展出谋划策。

第三章  组织管理
第七条  本联盟设主席1名，副主席6名，顾问若干，秘书长1名，常务理事若干，任期一年。秘书处暂设在中国中医药报社新媒体部。联盟成员按照单位类别分属行政管理、高校院所、公立医院、民营机构、中药企业、自媒体六大分盟，每个分盟设1家牵头单位，该单位为联盟副理事长单位，其负责人为联盟副主席。
第八条  联盟设常务理事会，由联盟主席、副主席和秘书长及常务理事组成。负责研究联盟发展规划，年度工作计划；对重大事项研究决策，每年召开一次会议。
第九条  联盟主席负责联盟重大事项的总体规划，把握联盟发展方向；联盟副主席参与联盟重大决策、重要项目、大额经费使用的研究，享有表决权，同时负责本分盟的组织管理和成员单位发展；顾问可对新媒体发展的学术问题、联盟发展思路等给出意见建议；秘书长负责联盟日常事务及联盟成员、联盟理事的管理，负责筹备组织联盟年会、业务培训等相关活动。
第十条  经费来源：联盟通过成员单位资助、社会募集等形式筹措经费，用于开展相关活动。

第四章  工作任务
第十一条  每年组织一次全体成员大会，新成员作自我介绍、展示交流。秘书处作联盟年度工作总结报告，听取各成员单位及理事提出的要求或意见。
第十二条  每年不定期组织新媒体业务培训，联盟成员可享受优惠价格。
第十三条  联盟会根据成员需求，专门针对成员单位进行一对一新媒体运营指导，并协助邀请相关专家。

第五章  附则
第十四条  本章程解释归全国中医药新媒体联盟。
第十五条  本章程自讨论通过之日起实施。

注：联盟章程不尽之处，日后由秘书处组织完善。

